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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 15份專項審計報告和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之內容，總括列出 5項重點問題，以供參考： 

1. 前期工作不足； 

2. 監督不足及工作單位間的權責分工問題； 

3. 評標及判給的準則及過程； 

4. 過多後加工程； 

5. 財務規劃及管理問題。 

 

1. 前期工作前期工作前期工作前期工作不足不足不足不足 

發現： 

a) 各工作單位未能透過有效的溝通及協作機制提高工作效益； 

b) 對採購項目及用家技能水平等，未有充足的資訊及認識，購置時理據欠嚴謹或欠長遠
規劃，導致工/貨期延長及成本增加。 

建議： 

a) 進行事前評估/研究，包括法律限制、風險評估、環境勘察、環保標準，以及按澳大

未來整體規劃等因素，以減低工程進行期間可能出現的突發問題對整體之影響； 

b) 用家應盡早提供設計概念，減少資源浪費，亦能有充足時間在購置前取得專業意見，
確保設計及技術達致所需的水平； 

c) 採購理據及細節應充分，也應為採購決定負責，建議設立問責機制； 

d) 審批部門應仔細審查採購項目的合理性； 

e) 購置儀器及系統前，應考慮該財貨對相關服務供應者的實際效益，如考慮與供應商在
售後服務條款中加入儀器及系統使用培訓課程等。 

 

2. 監督不足及工作單位間的權責分工問題監督不足及工作單位間的權責分工問題監督不足及工作單位間的權責分工問題監督不足及工作單位間的權責分工問題 

發現： 

a) 工程進度未如理想：參與單位權責不清，難以進行監督及問責； 

b) 發現問題後，只作單項修改，未及時審視整體問題，造成往後更大的修正費用(詳

見：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 -- 第四屆東亞運動會場館興建工程 – 綜藝館、傳媒及資訊中

心的擴建改善工程)； 

c) 没有維護本身權益的合同或條文，讓供應商可隨意更改事前之協議(詳見：衡工量值

式審計報告 -- 教育暨青年局轄下教育及青年服務設施的設立、搬遷及翻新) ； 

d) 欠缺定期評核，不了解供應商(長期或定期服務供應者)的運作，及時改善產品/服務質

量； 

e) 採用設計和施工程序分開判給及實施模式，但監管不足，未能適時改善設計與施工條



件不協調的問題 (詳見：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 -- 澳門奧林匹克游泳館的興建工程) 。 

建議： 

a) 清晰界定各合作單位/小組之權責分配；同時，執行、設計及規劃部門也應與施工單

位作協調，監督施工情況及質量； 

b) 定期檢討：建議設立一個統一工作系統，讓各合作單位能及時了解及跟進工作進度； 

c) 工程進行期間，若發現問題或不符合預期時，應及時對整體工程項目進行覆查，若尚
有其他問題，應作整合修改； 

d) 制定定期檢查的機制：用家應認真填寫及善用由採購處提供之供應商評核表格，以改
善供應商之服務質素。 

 

3. 評標評標評標評標及判給的準則及過程及判給的準則及過程及判給的準則及過程及判給的準則及過程：：：： 

發現： 

a) 評標委員會未能按原定評分準則評分，在評標過程中單方面修改評標準則，失去公平
性； 

b) 評標委員會事前並無清楚界定及理解評分準則，做成委員間的評分出現顯著差異； 

c) 没有評標會議記錄，令評標結果存在可靠性問題。 

建議： 

a) 在進行評標前，應成立評標委員會，而且要在評標前謹慎訂定評標準則，並確定委員
對各個標準有一致的理解； 

b) 一旦標書上之準則需要更改，委會應遵從現有程序進行適當之安排； 

c) 為確保評標結果之準確性，提高判給服務之成本效益及作為日後之跟進及參考，評標
委會須做好詳盡的會議記錄。 

 

4. 過多過多過多過多後加工程後加工程後加工程後加工程 

發現： 

a) 事前準備不足，欠缺完整規劃及設計的情況下進行公開招標； 

b) 欠缺前瞻性，没有考慮對未來、甚至現時的需求； 

c) 透過後加工程，免除招標的形式直接判給予原工程承建商進行購置，缺乏價格競爭性 

(詳見：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 -- 澳門國際射擊中心的興建工程)。 

建議： 

a) 協調及統籌各相關者，並在工程展開前進行可行性研究等的長遠發展規劃及研究(如

選址、設施日後用途及專業技術要求等)； 

b) 後加工程之購置也應考慮透過公開招標或參考市場價格來取得採購項目。 

 

5. 財務規劃財務規劃財務規劃財務規劃及管理問題及管理問題及管理問題及管理問題 

發現： 

a) 頻密調撥其他工程項目之預算撥款，缺乏周詳的財務計劃及估算偏低等； 

b) 把部分項目支出獨立地向上級進行開支建議，不完整的項目估算令有權限實體未能按
有限的財務資源對整個項目進行評估，繼而未能作出應有的審批決定，或造成財政運

作失衡之風險，從而減低財務規劃應變的彈性； 

c) 亂用專款：把剩下來有規定用途的專項資金擅自挪用於其他支出中，合法性受質疑； 

d) 未能適時及準確披露進行中的工程之開支； 

e) 浪費公帑：採購項目超過所需標準，或為一些非必要之原因進行購置 (詳見：衡工量



值式審計報告 -- 澳門奧林匹克游泳館的興建工程及澳門科技大學運動場的興建工

程) 。 

建議： 

a) 由用家、財務及工程部門共同就整體組成計劃管理小組，為整體項目所需的開支作出
估算及適當的財務安排； 

b) 為未能預視的開支 (如“特別及緊急”的開支) 預留適量的備用金； 

c) 詳細列出投資項目的整體支出並進行嚴謹的科學性分析，有利提高預算的執行準確率
及財務規劃的前瞻性，方便整體財政資源之分配； 

d) 善用公帑、衡工量值：應考慮實際需要購置； 

e) 付款前應做好驗收工作，嚴謹遵循“專款專用”原則：把剩餘的預算還歸庫房；設立投

資預算撥款委員會，以統一財務資源及檢討機制的監督。 

 


